
补充协议编号：

 
到付月结补充协议

 
甲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京讯递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于       年     月     日签订的《仓储配送服务合同》（合同编号：BEC20230844939）及附件

（以下简称“主合同”）就增加主合同部分内容等事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一、服务内容

 
    到付月结，是指甲方作为收件方时，对于寄件方选择由收件方付款的快件，同意承担快件的服务费用。且甲乙双方达成一致

，同意到付快件的服务费用按月结算。

 
    甲方知悉并确认，甲方作为收件方是指实际收件人提供的月结账号等甲方选择验证方式进行认定。 

 
二、服务说明

 
    1、乙方提供以下三种到付月结验证方式，甲方可根据自身需求在乙方系统中选择维护一种验证方式，乙方以甲方收件时在乙

方系统中选择的验证方式为准。

 
第一种：当乙方派送到付快件时，收件人需现场提供月结账号、甲方提供授权手机号及短信验证码，乙方核对无误后，向甲方收取该

快件相应的服务费用。

 
第二种：当乙方派送到付快件时，收件人需现场提供月结账号和固定密码，乙方核对无误后，向甲方收取该快件相应的服务费用。

 
第三种：当乙方派送到付快件时，收件人需现场提供月结账号，乙方核对无误后，向甲方收取该快件相应的服务费用。

 
    2、甲方应妥善保管和使用其月结账号和密码，保护自己的月结账号和密码不被泄露，所有通过甲方的月结账号及验证方式进

行操作的行为均视为甲方或甲方授权的行为，并对相应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甲方已充分知悉月结账户、密码的重要性及因保管不善导

致账户名和密码被泄露而造成的所有后果，并承担所有责任。

 
    3、甲方需变更验证方式、授权手机号码、或固定密码，应及时在乙方系统中进行操作。甲方若发现任何其帐号或验证方式使

用异常的情况，应立即通知乙方，双方进行核实。因甲方未及时通知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三、其他

 
    1、本协议一经双方签署，即构成主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与主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本协议未涉及事项，均依据主合同的约定执行。

 
    2、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自双方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主合同及本补充协议项下所有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终止。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乙方盖章：

 北京京讯递科技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
字）

 
授权代表（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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